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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有關按金轉讓之過往關連交易

茲提述世紀娛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的公告（「該公

告」），內容有關按金轉讓的過往關連交易。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刊發該公告並經進一步內部審閱後，董事會發現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向Lion King

支付按金事宜（其構成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並未於相關時間予以披

露。

董事會承認，未能及時披露支付按金事宜構成違反上市規則，故作出本公告以提

供所需披露資料並糾正有關違規情況。

進行交易之理由及裨益

根據本集團、Lion King及吳先生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二月五日的補充框架協

議，本集團同意獲轉讓新賭場的賭枱業務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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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開展相關賭枱業務，本集團向Lion King支付約8,190,000港元的可退還保證

金。支付按金乃為推進籌備工作及營運安排（包括系統測試及員工培訓）所需，此

做法乃開展有關賭枱業務的慣例。

當時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支付按金就實施相關業務安排而言屬必

要，且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作出。

上市規則之涵義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向Lion King支付按金時，Lion King由吳先生全資擁有，吳先

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主席兼行政總裁及主要股東。因此，Lion King與吳先生均

為本公司關連人士。據此，支付按金事宜構成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

連交易。

由於支付按金涉及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25%，且總代價少於 10百萬港元，

故支付按金事宜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通

函、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董事會對未能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深表遺憾。為防止未來再次發生違反上市規

則的類似情況，本集團將實施該公告載列的補救措施，以加強內部監控及監管合

規。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在聯交

所買賣，並將繼續暫停直至另行通知為止。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照上市規則的

規定另行刊發公告，以使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知悉最新進展。

承董事會命

世紀娛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鄧可嘉

香港，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鄧可嘉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Zeng Zhibo先生為執行董事；

Michael Tan Defensor先生為非執行董事；以及黃潤濱先生、曾琴女士及霍丞欣女

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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